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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本版文字由记者周诗旻撰写
本栏目由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司法局、松江报社联合主办

原告王女士和被告张先生原系夫妻关
系，于 2013 年 4 月 30 日登记结婚，婚后生
育一子。2014年 3月 18日，双方因感情破
裂协议离婚。双方就财产达成分割达成协
议，约定出售被告婚前一方购买的房屋，所
得房款在还清各项债务后由双方平分，并
对相关数额进行了确认。在协议离婚后，
张先生认为房屋是自己的婚前财产，与王
女士无关，因此不同意出售房屋。王女士
便诉至法院，要求张先生支付房屋折价款。

区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王女士和被
告张先生之间签订的自愿离婚协议书，系
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原、被告双方均具有
法律约束力。本案中，虽然系争房屋是张
先生婚前购买的，权利人登记也在张先生
名下，但依据原、被告签订的离婚协议书，
明确在离婚协议生效后，将系争房屋出售，
所得出售款在还清债务后由原、被告双方
各半所有。双方既然已经离婚，那么这份

离婚协议书也已生效，故双方应按离婚协
议书的约定履行相应的义务。在一审判决
时双方也同意不出售房屋，但是要支付相
应的折价款，因此法院判决由张先生支付
王女士房屋折价款共计19.9万元。

区法院认为，婚前个人财产的法定性
和当事人在协议中的意思自治并不矛盾。
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
系，属于私法范畴，双方当事人只要具备民
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即可就财产事
项进行任意处分，但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并
且不得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具体到本
案中来说，双方在离婚中一致确认，对一方
的婚前财产进行约定，完全符合当事人意
思自治之原则，故应当认定为有效。本案
中，虽然双方可就一方婚前个人财产进行
处分，但夫妻内部协议不得对抗善意第三
人，应扣除属于房屋上的债务部分后，根据
协议由双方当事人各自取得一半的份额。

某小区住宅业主占绝大多数，业主大会
通过决议，住宅与商铺物业费涨幅不一，分别
为15%与63%，故全体商铺业主起诉至法院要
求撤销业主大会的决议。近日，区法院审结
这起 15个原告的业主撤销权纠纷案，判决撤
销业主大会决议中有关提高商铺物业费收费
标准的内容。

九亭镇某小区有联排别墅的住宅业主
150 户，商铺业主 15 户。从交房至 2013 年
间，小区两次上涨物业费，但住宅与商铺的
收费标准统一，均为每月每平方米 1.35 元。
2013 年 5 月，小区业主大会采用书面征求意
见的形式，通过决议：提高住宅与商铺的物
业费收费标准，住宅每月每平方米 1.55元，商
铺每月每平方米 2.2 元，涨幅分别为 15%和
63%。而该次业主大会决议的投票数及赞成
涨价数均超总户数和总面积数的 50%，符合
相关法律规定。

但是有小区商铺业主
提出异议，表示自己之前
将商铺出租给他人，并未
收到表决票，在看到公告
后才知道已经召开了业主
大会并通过了物业费涨价
的决议。几乎全体商铺业
主都认为商铺和住宅相比
并没有享受到额外的物业
服务，涨价决议侵害了商
铺业主的表决权和同价享
受同等服务的权利。故15
户商铺业主共同起诉至法
院，请求维护其合法权益。

区法院认为，小区业
主大会该次决议程序合法，但是“同等服务、
同等收费”是确定收取物业服务费标准的原
则，该小区商铺的业主数量远远少于住宅业
主，表决内容本身蕴含了住宅业主滥用其多
数地位的可能性。而在同一个物业服务区域
内，未有证据证明商铺业主享受了更多的服
务内容，在法律没有规定商铺的物业费标准
须高于住宅的物业费标准的前提下，业主大
会的决议，使商铺业主承担了更多的费用，不
具有合理性，侵害了商铺业主的合法权益。
况且，即便商铺的物业服务成本高于住宅业
主，也须在合理的幅度内予以提高。故法院
判决撤销业主大会关于提高商铺物业费标准
的决议。法院提醒双方当事人，在决议撤销
之后，尚需业主大会重新作出合理的调价决
议，并重新与物业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或
补充协议。对于物业公司多收取的商铺业主
的物业费，应当退还业主。

在原告Z先生诉被告 L女士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中，Z先生出具了L女士签名的60万元的借
条，并且提供了汇款 58万元的凭条。但该案经
过法院一审和二审，Z先生诉请均被驳回，原因
就是其多次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所作陈述前后
不一，使得借条的真实性以及与 58万元的关联
性都难以认定了。

Z先生提起诉讼后，被告L女士在庭审时否
认写过借条给被告，并陈述：这张58万元的汇款
凭证，是之前她托Z先生帮忙承包工程，而通过
案外人 J先生分两次给Z先生的共计 60万元的
所谓“好处费”。后因承包失败，Z先生将“好处
费”打还给L女士，但却只返还了58万元，还欠L
女士2万元。经过鉴定，这张借条上的签名确为
L女士的笔迹，案件似乎朝着有利于Z先生的方
向发展。但在法院调查过程中，原告 Z 先生对
借条的形成过程表述前后差异明显。第一次说
借条是在L女士家中书写的；第二次又说是在某
家商场的咖啡馆里由L女士到楼下的打印室打
印好后，再签上名字给他的。法院询问这笔钱
是否如L女士所说的是托别人转交给他的“好处
费”，Z先生却断然否认，辩称是妹妹的卖房款。

经法院依职权向银行调查后发现，Z先生的这笔
款项并非来自其妹妹的账户，是L女士所说的案
外人 J先生打给他的

法院最终认定，Z先生虽然有借款人署名为
L女士的借条及银行汇款凭证为据，但其对取得
该承诺书的地点和方式前后说法不一、对款项
的来源作虚假陈述，对其与案外人 J先生之间的
关系刻意隐瞒，显然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该
承诺书的证明力存在瑕疵，不足以证明原告与
被告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事实。Z先生不服提
起上诉，市一中院也在二审中驳回其上诉，维持
原判。

区法院认为：借贷关系成立应当具备两个
要件：一是当事人双方达成借贷合意；二是贷款
人将借款交付借款人。本案中原告交付58万元
给被告的事实无异，但是并未有证据证明其是
借款。由于原告Z先生在案件审理中多次违反
诚实信用原则，作前后不一的陈述，使得借条的
真实性以及与58万元的关联性都难以认定。诚
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需要任
何一方当事人予以遵循，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每
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不诚信埋单。

“80后”小伙小李驾驶车辆将一辆价值
近 900 万元的劳斯莱斯追尾，豪车维修费
花去近 80万元，区法院的执行法官考虑刚
到上海创业的小李经济承受力有限，经多
方协调最终圆满化解纠纷。

2013年 2月 15日傍晚，小李驾驶一辆
明锐轿车在G60松江段的高速行驶时，因
夜幕视线较差，刹车不及将在他之前行驶
的一辆车辆追尾，本想只是一起普通的交
通事故，可当小李下车查看时顿时傻了眼，
对车颇有研究的他发现，自己追尾的竟是
一辆劳斯莱斯幻影车，价值近 900 万元。
眼前被追尾的这辆幻影的保险杠已直接脱
落，后备箱已然变形，此时的小李才知道自
己祸闯大了。后经交管部门认定，小李驾
驶车辆因超速避让不及而追尾前车，对事
故承担全部责任。而劳斯莱斯车主刘某为

维修车辆共花去近 80万元，法院最终判决
小李承担该笔维修费及赔款。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首先
从小李所投的第三者责任险中将 50 万元
先行赔付。后经过多方调查与走访，执行
法官发现小李大学毕业后刚到上海创业不
久，而老家里父母身体也不好，所以一直过
着较为节俭的生活。因为业务需要他才贷
款买了一辆轿车，事故发生后，小李也很积
极配合并表示愿意将车辆卖掉来偿还赔
款。在掌握这些情况后，执行法官积极做
刘某的思想工作，考虑到小李的情况，也不
想让他背负太多压力，被追尾车辆的车主
刘某最终也爽快作出让步，表示对余下 30
万元的赔款，小李赔付一半即 15 万元即
可，最终双方在法官的调解下达成了执行
和解协议。

虽然借条和汇款凭证都能提供
但原告前后陈述不一不予认定

商铺与住宅物业费涨幅不一
业主大会决议有悖公平原则

追尾豪车遭遇天价修理费
执行法官积极协调终解决

离婚协议有约在先
婚前财产依约分割


